《关于调整沈阳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政策解读

1、 文件名称
《关于调整沈阳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沈医保发〔2021〕35号）
2、 出台背景
国家建设全国统一的医保服务平台，始终坚持的是统一原则，是信息化和标准化融合推进，通过规范医保、药品、耗材、疾病诊断、手术操作等15套业务信息编码标准，搭建医保领域通用的信息化语言体系，确保全国医保系统“一盘棋’。建成全国统一、高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疗保障信息系统，有利于异地就医结算、提高统筹层次及规范医保管理。为了与国家、省医保局信息系统保持一致顺利对接，对我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保险的医保政策进行规范。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对于《关于印发沈阳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保险管理办法的通知》（沈医保发〔2019〕151号）的第六条内容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参保人员一次住院医疗费用达到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并享受职工大额待遇的，要分段计算待遇。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内、符合基本医保支付范围内的个人自付费用由大额补助保险基金给予分段报销。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符合大额补助保险范围的医疗费用,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等有关规定执行，由大额补助保险基金支付。
四、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1年10月1日之日起执行。


